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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1223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健发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天风证券 

 

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公告 

 

一、收到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情况 

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

会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下午收到股东梁浩发来的《江苏广晟健发再

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

告》，其以公司监事会未履行召集程序为由，要求董事会/信息披露负

责人发出股东自行召集的《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：说明将于 2022 年 12月

2 日在公司 4 楼会议室自行召集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其所提出的如下 9 项议案，要求董事会知悉并配合，完成本次临

时股东大会通知的信息披露工作。其所提出的 9 项议案如下所示： 

（1）审议《关于选举李阳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李阳为公司董事。 

李阳，男，1992 年 11 月 6 日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

权，大学本科学历。2016 年至今，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

公司从事财务工作。 

（2）审议《关于选举李昊泽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李昊泽为公司董事。 

李昊泽，男，1995年 10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

大专学历。2017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月，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

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主任；2021 年 1 月至今，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

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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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审议《关于选举张华丽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张华丽为公司董事。 

张华丽，男，1970年 11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

高中学历。2007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1月，连云港兆昱新材料实业有

限公司采购部主任；2012 年 12 月至今，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

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。 

（4）审议《关于选举闫向秋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闫向秋为公司董事。 

闫向秋，女，1993 年 10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

权， 本科学历。2016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法学专业；2017 年 

10 月 起，任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；2020

年 8 月至今，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（5）审议《关于选举杨维丽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杨维丽为公司董事。 

杨维丽，女，1971年 12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

高中学历。1995 年 9 月至 2007 年 12 月，内蒙古包头世博稀土从事

化验分析工作；2007 年 12 月至 2014年 11月，连云港市兆昱新材料

实业有限公司化验室主任；2014 年 12月至今，江苏健博分体材料有

限公司副总经理。 

（6）审议《关于选举毕业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毕业为公司董事。 

毕业，男，1980 年 10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

硕士研究生学历。2006 年 6 月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数量金融专

业。2006 年 9 月 1 日至 2009 年 2 月 28 日，供职于德意志银行（纽

约、新加坡、香港）环球市场部复杂衍生品交易组，历任高级分析员、

副总裁；2009 年 6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供职于中国国际金

融有限公司（北京、香港）资产管理部，历任高级分析员、副总裁；

2013年 8 月 1 日至 2014年 12 月 31 日，供职于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

司资产管理部，历任助理董事、董事；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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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，供职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任华融前海财富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2017 年 12 月 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，

创立广晟稀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，任总经理；2020

年 10 月 22 日至今，创立广州邈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, 任法定代

表人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 

（7）审议《关于选举吕磊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吕磊为公司董事。 

吕磊，男，1993 年 4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

本科学历。2015 年 9 月到 2019 年 12 月，南京尤图智能科技有限公

司电气工程师。2020 年 3 月到 2022 年 3 月，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

设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。2022 年 4 月至今，连云港恒源电力实业有

限公司电气工程师。 

（8）审议《关于选举陈航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陈航为公司董事。 

陈航，女，1983 年 9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

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。2007 年 11 月到 2013 年 3 月，国信证券广

州分公司客户经理；2013 年 6月到 2014 年 3 月，国信证券广州分公

司业务发展部项目总监；2014年 5 月到 2016 年 4月，海通证券广东

分公司宝岗大道营业部副总经理；2016 年 5 月到 2017 年 3 月，海通

证券广东分公司财富管理部项目总监；2017年 3月到 2018年 11月，

云洲资本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；2018 年 11 月到 2019 年 7 月，东方

证券广州大道营业部副总经理；2019年 7 月到 2020 年 8月，众胜基

金副总经理；2020 年 8 月到 2022 年 3 月，中金财富私人财富顾问。 

（9）《关于选举童贤明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根据股东梁浩先生的提名，拟选举童贤明为公司董事。 

童贤明，男，1986年 4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

大专学历。2007 年 8 月到 2018年 5 月，连云港市兆昱新材料实业有

限公司车间主任；2018 年 6 月至今，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

限公司沉淀车间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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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司董事会无法发布股东拟自行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

告原因  

1、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程序违反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相关规定。  

（1）股东梁浩于 2022 年 10月 26 日将《关于提请江苏广晟健发

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》（以

下简称：《向董事会的提议》）提交到董事会，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

时股东大会，就董事会换届改选事宜进行决策，但未提交任何一项具

体议案。 

董事会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向该股东进行了书面反馈，反馈意见

认为：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二条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五十五条的规

定，《向董事会的提议》对拟审议事项仅概况性说明“就董事会换届

改选事宜进行决策”，不符合股东大会提案“须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

议事项”的条件；因此，《向董事会的提议》内容未能满足股东向董

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要求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转让

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《关于收到股东提请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提

议及反馈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5）。 

（2）股东梁浩于 2022 年 11 月 6 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《关于

提请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召集临时股

东大会的提议》（以下简称：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）和《关于提名闫向

秋、李昊泽、张华丽、李阳、杨维丽、毕业、吕磊、陈航、童贤明为

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书》（以下简称：《董事提名书》），提

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《董事提名书》中所提出的 9

项董事候选人议案。 

因本次股东提请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之事项在提请依据、前

置程序等方面明显违背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

部分监事向书面形式向公司信披负责人提交了《提醒函》，明确指出：

①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中存在虚假陈述；②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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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《董事提名书》）所作之提请系新的请求，在未经公司董事会相

关程序的情况下，该股东不可直接向监事会提出；在公司董事会不存

在“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”的情形下，监事会

无权针对本次提请事项予以审核，也无权召集股东大会；③针对本次

向监事会的相关书面提请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无论监事会后续如何处理

该事项，因欠缺程序前置条件，股东梁浩均无权自行召集股东大会；

同时建议股东梁浩另行向董事会提交相关书面提请（含具体议案），

以提出不同于此前的新请求。 

具体情况详见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

股转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《关于监事会收到股东提请召集临

时股东大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8）和《关于补发监事会收

到股东提请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公告的说明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9）。 

（3）股东梁浩 2022年 11 月 16 日下午以公司监事会未履行召集

程序为由，要求董事会/信息披露负责人发出股东自行召集的《江苏

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

会通知公告》，审议其所提出的前述 9项议案。 

上述主体未履行法定程序直接发出自行召集股东大会通知的行

为严重违反了依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、《公司章程》第

五十一条第三款、第五款中有关顺位规则的强制规定，不符合《非上

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条之规定“公众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

会、监事会的召集、提案审议、通知时间、召开程序、授权委托、表

决和决议等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...股东大会

的提案审议应当符合规定程序...”。  

2、股东梁浩提议 9 名董事候选人之举有违诚实守信之原则。 

梁浩等 7名自然人（目前仍均系公司股东身份）曾与广东省稀土

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系公司目前控股股东，以下简称：稀土集团）、

连云港健发磁性材料有限公司（本公司曾用名）签订《增资协议》和

若干补充协议，根据协议约定：梁浩等 7名自然人共同提名 3人董事、

稀土集团提名 5人董事、另设独立董事 1 名。因此，股东梁浩应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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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在《增资协议》和若干补充协议中与稀土集团和本公司之间的明

确约定，切实履行其承诺义务。据此，股东梁浩提议 9名董事候选人

之举违背《增资协议》的约定。  

综上，股东梁浩本次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不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其提案内容违背了《增资协议》和若干补充协议

的约定；公司董事会未配合发布股东梁浩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

《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

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、董事会已通过董事长王成坚于本日以微信方式回复股东梁浩

先生，并建议其在自行召集股东大会之前依法依规履行前置程序，合

规行使股东权利。  

2、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，公司信息

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其他任何网站、微博、微信公

众号、报纸发布的信息均未获得公司授权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，

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股东梁浩 2022年 10 月 26 日向董事会提交的《关于提请江苏

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

提议》； 

2、股东梁浩 2022 年 11 月 6 日向监事会提交的《关于提请江苏

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

提议》和《关于提名闫向秋、李昊泽、张华丽、李阳、杨维丽、毕业、

吕磊、陈航、童贤明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书》； 

3、股东梁浩 2022年 11 月 16 日通过微信向董事会发送的《江苏

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

会通知公告》和相关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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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11 月 18 日 


